
109年度台覆字第5號

被付懲戒人　林益堂　男（略，不予刊登）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不予刊登）

住：（略，不予刊登）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對於

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08年10月23

日決議（107年度律懲字第36號），請求覆

審，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原決議應予維持。

事　實

一、�移送懲戒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林益堂

係執業律師，於民國106年7月29日，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06

年度中司調字第3199號原告王○燈與被

告王○輝間之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接受

王○輝之諮詢、委任，收取新臺幣（下

同）1萬元之報酬，代王○輝撰寫民事答

辯狀（106年8月4日遞狀）。嗣因上開事

件經調解不成立，臺中地院乃改分106年

度訴字第2551號訴訟案件進行審理，於

107年5月23日判決該案原告王○燈之訴

駁回，王○燈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

詎林益堂明知其就上開民事事件，前曾

受王○輝之諮詢、委任，並代為撰寫民

事答辯狀，嗣竟就同一事件接受與王○

輝利害相衝突之對造王○燈之委任，並

於107年9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下稱臺中高分院）就該民事事件進行

準備程序時，以該案上訴人王○燈之訴

訟代理人身分出庭，惟經該案被上訴人

王○輝之訴訟代理人當庭陳稱上訴人訴

訟代理人有應利益迴避之情形時，被付

懲戒人隨即表示「我先利益迴避」等

語。

二、�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認被付懲戒人

之行為有違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

1、2款之規定，情節重大，有修正前律

師法第39條第3款應付懲戒之情事，以

107年度律他字第2號移付懲戒書予以移

送懲戒，原懲戒委員會決議被付懲戒人

應予停止執行職務陸月。被付懲戒人不

服原決議，請求覆審，由原懲戒委員會

函送到會。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之理由略以：

（一）�本件檢舉人王○輝先生在臺中地

院106年度訴字第2551號案件係

委任王邦安律師，在107年度上字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

全 國 律 師

12月號／116



笫411號亦有委任柯連登律師處理

案件。自始皆無委任被付懲戒人

林益堂律師，無任何委任狀，若

有委任狀被付懲戒人願接受此懲

戒。

（二）�被付懲戒人處理其兄弟王○輝、

王○池、王○燈、王○松分割共

有物事103年上字第293號民事判

決確定，106年度豐司調字第22號

王○池與王○輝借名返還土地時

方認識王○輝，數次協商竟反目

成仇，王○輝亦坦承對被付懲戒

人私下偷錄音，王○輝應提出錄

音佐證有關受懲戒事項錄音，王

○輝自始動心起念即不善設陷阱

入罪，兩造間無簽任何委任狀，

且係在第一審訴訟程序前調解係

非訟事件，況王○輝皆有委任真

正自己律師，在此狀況是否適

用，是否擴大解釋，本案在107年

度上字第411號返還不當得利107

年9月11日進行準備程序，承辦法

官當庭有向王○輝訴訟代理人

謂：「為何要進行十多分鐘要結

束準備程序終前才提利益迴避，

應早一點提出，才不浪費訴訟程

序。」足證明王○輝及其訴訟代

理律師係有意設陷阱。

（三）�王○輝茲因與王○池協商不成

後，王○輝心生不甘即提出107年

度偵字第13097號刑事告訴獲不起

訴，107年度上聲議字第1524號

聲請再議駁回，及民事107年度調

訴字第1號，其中錄音光碟107年1

月3日被付懲戒人在錄音裡皆無本

案受懲戒或委任事項，皆無提委

任不當得利案件。

（四）�在106年度豐司調字第22號的和解

筆錄事件，茲因王○輝先生自己

在調解當中計算有誤，少算了土

地56平方公尺，王○輝發現後數

次拜託被付懲戒人林益堂律師一

同至王○池家中協調，最後協調

王○池願給付17坪，但王○輝要

23坪（因在臺中地院豐原簡易庭

調解時皆未提出少算土地56平方

公尺），其王○輝給付1萬元係數

次至王○池家中討論協商事後補

救辦法之車馬費，而非106年度中

司調字第3199號不當得利之受諮

詢、委任、答辯狀費用，此部份

懇請調閱臺中高分院107年度上字

第411號王○燈訴訟代理人王○銓

（即王○富）在107年10月4日庭

上發言其1萬元係王○池與王○輝

借名登記協商之車馬費，王○銓

（王○燈之兒子）亦是在場協商

之一人。

（五）�被付懲戒人自103年起協商王○

燈、王○池、王○輝、王○松兄

弟間分割共有物、強制執行、拆

屋還地、強制執行通行權，僅收

一次王○輝與王○池間之借名登

記協商3、4次之車馬費1萬元，且

係王○輝主動給付，而非被付懲

戒人要求，王○燈訴訟代理人王

○銓在臺中高分院107年10月4日

出庭已陳述係車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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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重點乃被付懲戒人自始沒有

接受王○輝之委任處理不當得利

案件，後因王○燈先生不當得利

第一審敗訴，王○燈先生與兒子

王○銓拜託請求，才應王○燈先

生之委任上訴二審，絕非被付懲

戒人主動要求。

（七）�本件檢舉人王○輝設陷阱自始無

委任被付懲戒人，王○輝於返還

不當得利案件其第一審及第二審

皆有委任律師，在非訟程序、調

解程序中諮詢對王○輝完全無利

益之損害可言，並非被付懲戒人

惡性重大不知悛悔，王○燈及其

兒子王○銓（即王○富）在臺中

高分院107年10月4日出庭已陳述

係車馬費1萬元係王○輝主動給

付，非被付懲戒人林益堂律師要

求，當庭向承審法官反應陳述，

王○銓願意做證，還被付懲戒人

一個公道與清白。

二、�按修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3款明文規定：

「律師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三、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公

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大者。」律師倫

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律師

不得受任下列事件：一、依信賴關係或

法律關係接受諮詢，與該諮詢事件利害

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

二、與受委任之事件利害相衝突之同一

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關於現在受任事

件，其與原委任人終止委任者，亦同。

……」查被付懲戒人林益堂係執業律

師，於106年7月29日就臺中地院106年

度中司調字第3199號原告王○燈與被告

王○輝間之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接受王

○輝之諮詢、委任，並收取1萬元之報

酬，而代王○輝撰寫具狀人為王○輝之

「民事答辯狀」（下稱3199號案民事答

辯狀）1份，並由王○輝簽名，該份3199

號案民事答辯狀並於106年8月4日遞交臺

中地院。嗣因上開事件於106年8月8日經

調解不成立，臺中地院乃改分106年度訴

字第2551號訴訟案件進行審理，並於

107年5月23日判決駁回原告王○燈之

訴，王○燈不服該判決，乃於107年6月4

日遞交民事聲明上訴狀。詎被付懲戒人

明知其就上開民事事件，前曾受王○輝

之諮詢、委任，並代為撰寫3199號案民

事答辯狀，竟仍於107年6月19日，就同

一事件，接受與王○輝利害相衝突之對

造王○燈之委任，以訴訟代理人之身分

向臺中地院遞交民事委任狀及律師閱卷

聲請書，且於107年7月9日撰寫民事上訴

理由狀1份（載明訴訟代理人為林益

堂），連同民事委任狀一併遞交臺中地

院，並經臺中地院承辦股書記官電詢被

付懲戒人何時可補正上開民事上訴理由

狀證據清單及件數所載之證物？被付懲

戒人答稱會直接向二審補正等情，嗣臺

中地院即以107年7月23日中院麟民速

106訴2551字第1070075157號函，檢卷

轉送臺中高分院審理。經臺中高分院以

107年度上字第411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

於107年9月11日進行準備程序，被付懲

戒人即以該案上訴人王○燈之訴訟代理

人身分出庭，惟因該案被上訴人王○輝

之訴訟代理人當庭陳稱上訴人訴訟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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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原審曾經幫被上訴人王○輝撰寫答

辯狀，應有利益迴避之情形等語，被付

懲戒人乃隨即表示「我先利益迴避」一

語。被付懲戒人對於曾受王○燈之委託

在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上字第411號返

還不當得利事件擔任該件之訴訟代理人

及曾於106年7月29日就臺中地院106年

度中司調字第3199號原告王○燈與被告

王○輝間之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接受王

○輝之諮詢、委任，並收取1萬元之報

酬，而代王○輝撰寫具狀人為王○輝之

「民事答辯狀」1份等事實並不否認，僅

辯稱：被付懲戒人自始沒有接受王○輝

之委任處理不當得利案件……在非訟程

序、調解程序中諮詢對王○輝完全無利

益之損害可言。然有關被付懲戒人上開

事實有被付懲戒人106年7月29日收取王

○輝撰狀費用簽名明細影本、106年8月4

日遞交法院之民事答辯狀、調解程序筆

錄、王○燈107年6月4日民事聲明上訴

狀、臺中地院107年7月23日中院麟民速

106訴2551字第1070075157號函、民事

委任狀、律師閱卷聲請書、民事上訴理

由狀、臺中地院電話紀錄表、臺中地院

106年度訴字第2551號判決書、臺中高

分院107年9月11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

稽。足認被付懲戒人確有違背不得受任

曾接受諮詢或與受任之事件利害相衝突

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應利益迴避之規

定。從而，本件事證至為明確，被付懲

戒人之違規情節至為重大。被付懲戒人

所為，已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

第1、2款之規定，而有修正前律師法第

39條第3款所列之情事，足以認定。又被

付懲戒人前曾多次違反律師法之規定，

而分別受有停止執行職務1年（80年度律

懲字第6號）、2年（86年度律懲字第8

號）、6月（98年度台覆字第4號）、6月

（106年度台覆字第3號）之懲戒處分，

有法務部律師資料管理系統查詢資料及

相關決議書存卷可稽，惟其屢次違規仍

一犯再犯，足認上開懲戒處分已全然未

能達其效果，本次仍係不知謹慎自律，

再為本件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之情節重大

行為，乃由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依修正

前律師法第39條第3款、第44條第3款之

規定，施以停止職務陸月之處分，經審

酌上述情狀，原決議核無不妥，亦無違

比例原則，爰決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109年9月24日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委員長　林瑞成

委　員　�蔡彩貞、梁宏哲、彭昭芬、梁玉芬

朱文彬、宋國業、李元德、施秉慧

黃靖閔、林志潔、范建得、鄭仁壽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中

中華民國109年9月28日

＊＊＊＊＊＊＊＊＊＊＊＊＊＊＊＊＊

109年度台覆字第6號

被付懲戒人　林靜歆　女（略，不予刊登）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不予刊登）

住：（略，不予刊登）

居：（略，不予刊登）

覆審請求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范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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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付懲戒人及覆審請求人因被付懲戒

人違反律師法事件，對於臺灣律師懲戒委員

會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決議（107年度律

懲字第37號），請求覆審，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原決議撤銷。

林靜歆應予停止執行職務陸月。

事　實

一、�被付懲戒人林靜歆為現職執業律師，於

民國103年9月29日，受財團法人法律扶

助基金會（下稱法扶會）桃園分會指

派，擔任受扶助人王○天（原名王○

印、王○齊）之職業災害民事通常程序

第三審案件訴訟代理人。竟私自向受扶

助人要求新臺幣（下同）20萬元報酬。

嗣因受扶助人之扶助案件獲得部分勝訴

判決，取得賠償金l,913,194元，法扶會

桃園分會依規定請求受扶助人繳納回饋

金時，查知上情，移請法扶會調查，認

被付懲戒人辦理法律扶助事務違法收受

額外報酬，且情節重大。

二、�案經法扶會移付懲戒，臺灣律師懲戒委

員會認被付懲戒人向受扶助人違法收取

額外報酬，依修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1

款、第44條第2款，以107年度律懲字第

37號決議被付懲戒人應予申誡。被付懲

戒人及法扶會均不服原決議，請求覆

審，由原懲戒委員會函送到會。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之理由略以：

被付懲戒人向受扶助人收取20萬元，係

於104年間受委託辦理受扶助人另案對債

務人王○玲聲請支付命令及強制執行等

事件之酬金，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未向

該等案件繫屬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

稱桃園地院）詳查相關卷宗資料，率認

該款項係被付懲戒人違法向受扶助人收

取額外報酬，認事用法顯有疏漏。

二、覆審請求人請求覆審理由則以：

本件被付懲戒人私下、額外要求受扶助

人提供20萬元酬金，情節較諸歷來多件

遭裁處停止執行職務處分之事件為重，

原決議僅為申誡之處分，顯然失之過

輕。

三、經查：

（一）�按律師對於受委託、指定或囑託

之事件，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及

收受任何額外之酬金；法律扶助

律師除依法律扶助法規定請領酬

金及必要費用外，不論於接案前

後，就扶助案件於該審級或指定

之扶助事項，均不得向受扶助人

收取任何額外之酬金或不正利

益，修正前律師法第37條、法律

扶助法第26條第3項、法律扶助基

金會法律酬金計付辦法第6條、法

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辦理扶助

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7點分別定

有明文。

（二）�查本件被付懲戒人對事實欄所

示，受法扶會指派擔任受扶助人

上開民事案件訴訟代理人，及曾

自受扶助人收取20萬元酬勞等

情，均不否認；被付懲戒人因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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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案件，向受扶助人收取20萬

元，亦有法扶會所提出，由為受

扶助人保管該案勝訴賠償金之王

○誼所出具之費用估算表為證。

被付懲戒人雖辯稱該20萬元係其

為受扶助人辦理另案之酬金，包

括聲請對債務人王○玲核發支付

命令酬金8萬元、受委任強制執行

費用8萬元及法律諮詢3萬元云

云，並提出王○玲所出具之聲明

書為據。然被付懲戒人所述該等

另案酬金數額，核與本件懲戒事

實所指之額外酬金20萬元，已不

盡相符；且經本委員會向桃園地

院函查結果，桃園地院雖曾受理

受扶助人與債務人王○玲間之支

付命令、清償債務民事執行事件

等，然並無受扶助人委任被付懲

戒人為訴訟代理人之民事事件，

亦有卷附之該院109年6月10日函

文可憑；而被付懲戒人所提出之

王○玲聲明書，僅略謂受扶助人

曾委託被付懲戒人經由民事執行

向其催討借款云云，尚難執為被

付懲戒人除強制執行外，並為受

扶助人聲請支付命令、法律諮詢

等，且因此收受20萬元酬金之證

明，即無從據以為有利於被付懲

戒人之認定；此外，被付懲戒人

復未能提出任何其辦理各該訴訟

程序之相關書類、法院文件等，

以實其說，所辯洵無足採。原決

議認被付懲戒人確有違法向受扶

助人收受額外酬勞，且情節重大

之事實，尚無不合。

（三）�本件被付懲戒人違法收取額外報

酬，而違背上開法律法助法及修

正前律師法等規定，應堪認定。

原決議依修正前律師法第44條第2

款規定予以申誡，經法扶會以被

付懲戒人私下、額外要求受扶助

人提供酬金多達20萬元，情節匪

淺，原決議之裁處過輕，不足以

收警惕之效，請求覆審，容有理

由。爰撤銷原決議，依修正前律

師法第39條第1款、第44條第3

款，決議如主文。

四、�移送意旨另以：被付懲戒人辦理本件法

律扶助案件，為受扶助人代收之賠償金

支票票號ER1318551、1318552，面額共

29萬元之支票二紙，未轉交予受扶助

人，未忠實執行工作及善盡律師職責，違

反法律扶助法第26條第1項、修正前律師

法第32條第2項云云。惟查被付懲戒人堅

決否認其情，辯稱其所代收，包括上開二

紙支票在內之賠償金支票共七紙，悉轉

交予受扶助人等語，已提出經受扶助人

簽名之該七紙支票簽收單為證；且經本

委員會函查結果，該票號ER1318551、

1318552，面額分別為19萬元、10萬元，

共29萬元之支票，均於104年6月4日，由

受扶助人即該支票受款人王○印背書，

經中國信託銀行承德中心透過交換存入

指定帳戶，有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同分行109年6月8日函文可按，足徵

被付懲戒人上開所辯，洵非虛假。從而被

付懲戒人尚無此部分違反法律扶助法第

26條第1項、修正前律師法第3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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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就此部分

移付懲戒事實未予調查，原決議理由就

此亦恝而不論，法扶會執為請求覆審理

由之一，固非全然無據，然原決議未就此

部分併付懲戒，並無不合。併予敘明。

中華民國109年9月24日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委員長　林瑞成

委　員　�梁宏哲、彭昭芬、梁玉芬、朱文彬

宋國業、李元德、施秉慧、黃靖閔

范建得、林志潔、蔡彩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中

中華民國109年9月29日

＊＊＊＊＊＊＊＊＊＊＊＊＊＊＊＊＊

109年度台覆字第7號

被付懲戒人　郭學廉　男（略，不予刊登）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不予刊登）

住：（略，不予刊登）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對於

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

決議（108年度律懲字第1、8號），請求覆

審，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原決議應予維持。

事　實

被付懲戒人郭學廉係執業律師，於執行職

務時，須遵守法律及律師倫理規範，並協助

法院維持司法尊嚴及實現司法正義，不得有

不正當之行為或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其明知自身出借予陳○珍使用之本人、郭○

華、楊○霖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帳戶及對

應之證券帳戶內，有陳○珍收受賄款重大犯

罪所得財物轉換所得之物變賣之款項，卻為

避免帳戶內款項全數均被扣押，並切斷財產

來源與犯罪之關聯性，竟於民國101年11月

16日、20日至23日、26日急速提領，藏匿他

處，將部分屬於陳○珍因貪汙之重大犯罪所

得轉換之物再行變賣後之款項予以藏匿，其

自有藏匿他人重大犯罪所得，阻撓對重大犯

罪所得財物來源之追查行為。核其涉嫌違反

洗錢防制法案件，業已經臺灣高等法院03年

度金上訴字第3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陸月，

並經最高法院以108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決駁

回上訴確定。判決定讞後，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台北律師公會以被付懲戒人違反修正

前律師法第39條第2款規定，移付臺灣律師懲

戒委員會懲戒，經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於108

年6月21日以108年度律懲字第1、8號決議停

止被付懲戒人執行職務壹年處分。被付懲戒

人請求覆審，由原懲戒委員會函送到會。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之理由略以：

（一）懲戒事實雖經刑事判決確定，則

對於確定刑事判決應尊重者，除確定判

決所認定事實之外，就確定判決所諭示

刑度亦應一體尊重，此方符合法治與尊

重之本意。從刑事判決對人身體自由處

罰，刑度恆重於其他處分；原決議既僅

依刑事判決認定事實為懲處，於別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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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堅強法律理由下，自不得逾越刑事判

決6個月有期徒刑，做出更重於人身自由

限制之處分。原決議對被付懲戒人做出

停止執行職務壹年處分，其已逾越刑事

判決6個月以上之停業處分，已影響被付

懲戒人之生計。（二）參酌另案陳世寬

律師在執行律師業務中教唆偽證判處有

期徒刑陸個月，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亦

僅為停業捌月懲戒處分；該案陳員涉犯

侵害國家法益，而被付懲戒人所侵害為

社會法益，且非執行職務犯罪，兩者顯

輕重失衡，本案有處分過重，顯失公平

之情形。（三）被付懲戒人於本案刑事

審判程序中所為被付懲戒人究是否涉有

洗錢犯意、如有洗錢犯意，究係直接或

間接故意？被付懲戒人出售自己與家人

名下之股票，究是否可認為陳○珍洗錢

之用？等法律構成要件之爭執，乃被付

懲戒人為當事人或為辯護人所當為，難

認為被付懲戒人於執行職務過程中，有

何言行不檢或失當處。爰依上情，請本

會將原處分撤銷，另為從輕懲戒處分。

二、�按，律師有犯罪之行為，經判刑確定者

應付懲戒，修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2款前

段定有明文。故律師一旦犯罪，經法院

判刑確定，即與上開條款所定之應付懲

戒事由相當。又律師應付懲戒者，其所

應受之懲戒處分按其情節之輕重，依修

正前律師法第44條之規定，可予以警

告、申誡、停止執行職務二年以下或除

名之處分。查刑法與律師法之規範目

的、適用對象、處罰之性質與效果各不

相同；蓋刑罰與懲戒處分兩者處罰性質

與效果各異，懲戒處分固應參酌被付懲

戒人所犯刑事罪名與所受刑度為情節輕

重之審酌，但並無懲戒處分應不得逾越

刑事判決刑期之限制及法理，亦無所謂

更重於人身自由限制處分之情形。

三、�次查，被付懲戒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

件，雖否認有掩飾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

財物之洗錢犯行，但經臺灣高等法院107

年10月16日以103年度金上訴字第35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陸月，並經最高法院

108年2月27日以108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

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有該刑事判決

在卷可稽，是以被付懲戒人確有修正前

律師法第39條第2款前段所定應付懲戒之

事由。依前開刑事判決確定之事實，被

付懲戒人身為律師，本應遵守法律及維

護司法正義之實現，卻有藏匿他人重大

犯罪所得之犯罪，已嚴重影響律師聲

譽，衡量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原決議予

以被付懲戒人停止執行職務壹年之處

分，並無懲戒過重之情形。

四、�末查，被付懲戒人援引另案律師犯教唆

偽證罪僅受停職捌月之處分，其違反洗

錢防制法乃社會法益之違反、卻受壹年

之停職處分，有處分輕重失衡之情形。

首先，兩案之犯罪事實並不相同，不宜

類比；何況，洗錢防制法之所以處罰掩

飾隱匿重大犯罪不法所得之行為，乃因

洗錢或幫助洗錢，不但混亂金融秩序、

造成金流不透明而有社會法益之違反，

更重要者在於此種行為製造司法追訴前

置重大犯罪之阻礙，本質為妨害司法。

是以，處罰洗錢或幫助洗錢行為，就保

護法益之性質，兼具國家法益與社會法

益，而就侵害國家法益上，與藏匿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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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滅罪證之妨害司法之犯行相當。被付

懲戒人主張他案被付懲戒人為國家法益

之侵害，己身所犯者為社會法益之侵

害，而請求從輕量處處分，實係對於洗

錢犯行與保護法益之誤解。

五、�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就覆審意旨，指

摘原決議處分過重、應另為從輕懲戒處

分之請求，並無理由，原決議應予維

持，爰決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109年9月24日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委員長　林瑞成

委　員　�蔡彩貞、彭昭芬、梁玉芬、朱文彬

宋國業、李元德、施秉慧、黃靖閔

范建得、林志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中

中華民國10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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